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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05       证券简称：浙江震元       公告编号：2024-014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0 日召开十一

届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2023 年修订）》、《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3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进一步加强了对独立董事及现金分红的管理，公司结合业务调整实际情况，

对《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相应条款进行修订。 

修订的具体内容如下： 

序

号 
原《公司章程》内容 修订后《公司章程》内容 

1 

第九十四条 公司根据中国共产党

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开展党的活动。 

公司党组织是公司的领导核心和政

治核心，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 

第十二条 公司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

的有关规定， 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

展党的工作 

公司党组织是公司的领导核心和政治

核心，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 

公司建立党的工作机构，配备党务工作

人员，保障党组织工作经费，为党组织的活

动提供必要条件。 

2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许

可项目：药品批发；食品销售；药品生

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消毒器械销

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

服务；兽药经营；中药饮片代煎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

第十四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许可项

目：药品批发；食品销售；药品生产；第三

类医疗器械经营；消毒器械销售；第二类增

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兽药经营；

中药饮片代煎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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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原《公司章程》内容 修订后《公司章程》内容 

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特殊医学用途

配方食品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

装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

配方食品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

农产品零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

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

批发；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专用化

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玻璃仪

器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化工产品销

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五金产品批

发；金属制品销售；管道运输设备销售；

铁路运输设备销售；户外用品销售；体

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

售；日用百货销售；化妆品批发；化妆

品零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会

议及展览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道

路货物运输站经营；仓储设备租赁服务；

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

批的项目）；初级农产品收购；地产中草

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中草药收购；

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企业管

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

服务）；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公司经营范围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核准为准。 

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食品销售（仅销

售预包装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

幼儿配方食品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

农产品零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

医疗器械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

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玻璃仪器销售；饲料

添加剂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

工产品）；五金产品批发；金属制品销售；

管道运输设备销售；铁路运输设备销售；户

外用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用

品及器材零售；日用百货销售；化妆品批发；

化妆品零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会

议及展览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

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道路货物

运输站经营；仓储设备租赁服务；低温仓储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初级农产品收购；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

片）购销；中草药收购；消毒剂销售（不含

危险化学品）；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健康咨询

服务（不含诊疗服务）；货物进出口(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公司经营范围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核准为准。 

3 

第一百一十五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

职权： 

…… 

第一百一十六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

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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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原《公司章程》内容 修订后《公司章程》内容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战略、提名、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依

照本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提案

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专门委员会

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

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

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

人为会计专业人士。董事会负责制定专

门委员会工作规程，规范专门委员会的

运作。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战略、提名、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依照本章

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提案应当提交董

事会审议决定。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

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

计委员会成员应当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

理人员的董事，并由独立董事中会计专业人

士担任召集人。董事会负责制定专门委员会

工作规程，规范专门委员会的运作。 

4 

第一百二十三条  代表十分之一以

上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或

者监事会，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

议。董事长应当自接到提议后十日内，

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 

第一百二十四条  代表十分之一以上

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以上董事、过半数

独立董事或者监事会，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

临时会议。董事长应当自接到提议后十日

内，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 

5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为： 

…… 

㈣ 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董事

会结合本章程的规定、盈利情况、资金

供给和需求情况制订。董事会审议利润

分配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

公司利润分配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

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

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预案发表明确的

独立意见。利润分配预案经董事会审议

通过，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

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可

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

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

心的问题。 

第一百七十一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为： 

…… 

㈣ 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董事会结

合本章程的规定、盈利情况、资金供给和需

求情况制订。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具体方案

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利润分配的时

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

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认为利润分配预

案可能损害公司或者中小股东权益的，有权

发表独立意见。董事会对独立董事的意见未

采纳或者未完全采纳的，应当在董事会决议

中记载独立董事的意见及未采纳的具体理

由并披露。利润分配预案经董事会审议通

过，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对现

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可通过多种渠

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



4 

 

序

号 
原《公司章程》内容 修订后《公司章程》内容 

㈤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

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以及外部经营环

境，确需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的，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章程的规定。

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由董事会

拟定，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政策调

整发表独立意见，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

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㈥ 公司年度盈利但董事会未做出

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

中披露未分红的原因及未用于分红的资

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

发表独立意见； 

…… 

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

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㈤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

和长期发展的需要以及外部经营环境，确需

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后的利润

分配政策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本章程的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

的议案由董事会拟定，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

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㈥ 公司年度盈利但董事会未做出现金

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未

分红的原因及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

的用途； 

…… 

除上述修订及相应条款序号顺延外，原《公司章程》的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

变。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办理本次变更涉及的相关工商变更登

记、备案等事宜。上述变更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最终核准结果为准。 

本次《公司章程》上述条款的修订尚需提交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20日 

 


